
澎湖縣政府補助影視媒體行銷獎勵辦法部分條

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澎湖縣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為行銷澎湖

縣（以下簡稱本縣）優

質形象，鼓勵影視業者

、個人及機關團體到本

縣取景拍攝影片，促進

觀光產業發展，特訂定

本辦法。 

第一條澎湖縣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為行銷澎湖

縣（以下簡稱本縣）優

質形象，鼓勵影視業者

到本縣取景拍攝影

片，促進觀光產業發

展，特訂定本辦法。 

為擴大本辦法申請範

圍，鼓勵更多創作人才蒞

澎湖拍攝，增列「個人及

機關團體」文字。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之定

義如下： 

一、影視業者： 

(一)依電影法規定

設立之電影片

製作業。 

(二)經許可領有證

照之有線電視

事業、無線電

視事業、衛星

廣播電視節目

供應業。 

二、影片：係指影視業

者製作之電影片

、電視電影、電視

連續劇、電視單元

劇、電視非戲劇節

目及廣告片類等。 

三、機關團體:政府登

記有案之民間團

體、財團法人或機

關團體。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之定

義如下： 

一、影視業者： 

(一)依電影法規定

設立之電影片

製作業。 

(二)經許可領有證

照之有線電視

事業、無線電

視事業、衛星

廣播電視節目

供應業。 

二、影片：係指影視業

者製作之電影片

、電視電影、電視

連續劇、電視單元

劇、電視非戲劇節

目及廣告片類等。 

配合第一條新增規定內

容，增訂第三款用詞定

義。 

第四條影視業者、個人及 第四條影視業者製作之 一、配合第一條新增規



機關團體製作之影片

符合下列規定者，得向

本府申請補助： 

一、電影片、電視電影

內容有足以辨識

本縣景點之場景

，在本縣取景之部

分，不得少於影片

總長度之四分之

一，對於行銷本縣

有正面效益且其

劇情內容與本縣

具關聯性。 

二、電影片、電視電影

總長度應為八十

分鐘以上。 

三、電視連續劇片應有

五集以上，且每集

長度需達四十五分

鐘以上，在本縣取

景不得少於影片總

長度之四分之一。 

四、電視單元劇、電視

非戲劇節目及廣

告片在本縣取景

之部分，不得少於

總長度之二分之

一。 

五、案件性質特殊，經

專案核定者，不受

前述限制。 

前項影片應以普

遍級、保護級或輔導級

方式呈現，並有公開播

影片符合下列規定者

，得向本府申請補助： 

一、電影片、電視電影

內容有足以辨識

本縣景點之場景

，在本縣取景之部

分，不得少於影片

總長度之四分之

一，對於行銷本縣

有正面效益且其

劇情內容與本縣

具關聯性。 

二、電影片、電視電影

總長度應為八十

分鐘以上。 

三、電視連續劇片應有

五集以上，且每集

長度需達四十五分

鐘以上，在本縣取

景不得少於影片總

長度之四分之一。 

四、電視單元劇、電視

非戲劇節目及廣

告片在本縣取景

之部分，不得少於

總長度之二分之

一。 

前項影片應以普

遍級、保護級或輔導級

方式呈現，並有公開播

映與發行計畫；如係外

國影片須在本國有合

法登記之代理廠商。 

定，增列「個人及機

關團體」文字。 

二、第五款新增。為因應

未來數位發展，積極

與新媒體時代接軌，

除現行規定所例示，

受理原有傳統製作播

映案件外，就未來可

能產生新影片性質預

留彈性，增訂第五

款。 



映與發行計畫；如係外

國影片須在本國有合

法登記之代理廠商。 

第六條 本辦法補助金額

如下: 

一、電影片每案以新臺

幣四百萬元為上限

。 

二、電視電影每案以新

臺幣五十萬元為上

限。 

三、電視連續劇五集以

上未滿二十集每案

以新臺幣一百五十

萬元為上限，二十

集以上每案以新臺

幣三百五十萬元為

上限。 

四、電視單元劇每案以

新臺幣二十萬元為

上限。 

五、電視非戲劇節目及

廣告片類每集以新

臺幣十萬元為上限

。 

六、案件性質特殊，經

專案核定者，不受

上述限制。但每案

最高以新臺幣一

百萬元為上限。 

申請補助金額未

達新臺幣二十萬元

者，由本府旅遊處審查

後簽報縣長核定。申請

第六條 本辦法補助金額

如下: 

一、電影片每案以新臺

幣四百萬元為上限

。 

二、電視電影每案以新

臺幣五十萬元為上

限。 

三、電視連續劇五集以

上未滿二十集每案

以新臺幣一百五十

萬元為上限，二十

集以上每案以新臺

幣三百五十萬元為

上限。 

四、電視單元劇每案以

新臺幣二十萬元為

上限。 

五、電視非戲劇節目及

廣告片類每集以新

臺幣十萬元為上限

。 

申請補助金額未

達新臺幣二十萬元

者，由本府旅遊處審查

後簽報縣長核定。申請

補助金額達新臺幣二

十萬元以上者，應由澎

湖縣政府影視委員會

（以下簡稱委員會）審

查後簽報縣長核定。 

第六款新增。配合第四條

第五款規定，就未來可能

產生新影片性質，增訂第

六款。 



補助金額達新臺幣二

十萬元以上者，應由澎

湖縣政府影視委員會

（以下簡稱委員會）審

查後簽報縣長核定。 

本府得視個案性

質與影視業者提列補

助之項目逐案逐項審

核補助金額。 

受理申請期限由

本府於年度開始時公

告之。 

本府得視個案性

質與影視業者提列補

助之項目逐案逐項審

核補助金額。 

受理申請期限由

本府於年度開始時公

告之。 

第七條影視業者、個人及

機關團體申請補助時

，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

下列文件： 

一、製作企劃書（應含

影片資金來源及

財務規劃）。 

二、設立之證明文件影

本。如係合資合製

者，並應檢附合資

合製同意文件影本

；個人者，應檢附

身分證明文件；機

關團體者，應檢附

合法登記立案之證

明文件。 

三、外國影片製作業者

，應檢附核准來臺

製作電影片之證明

文件。 

四、影片劇本（應含製

片、導演、主要角

第七條影視業者申請補

助時，應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下列文件： 

一、製作企劃書（應含

影片資金來源及

財務規劃）。 

二、設立之證明文件影

本。如係合資合製

者，並應檢附合資

合製同意文件影本

。 

三、外國影片製作業者

，應檢附核准來臺

製作電影片之證明

文件。 

四、影片劇本（應含製

片、導演、主要角

色名單）。 

五、公開播映及行銷計

畫。 

六、過去實績說明。 

七、對本縣優質意象推

配合第一條新增規定內

容，增列「個人及機關團

體」，及「個人者，應檢

附身分證明文件；機關團

體者，應檢附合法登記立

案之證明文件」文字。 



色名單）。 

五、公開播映及行銷計

畫。 

六、過去實績說明。 

七、對本縣優質意象推

廣之效益評估及回

饋計畫。 

廣之效益評估及回

饋計畫。 

第八條 前條第七款之回

饋計畫至少應包括下

列事項： 

一、無償提供於本縣景

點側拍花絮至少二

分鐘影片或其他創

意行銷回饋計畫，

供本縣作行銷等公

益之用。 

二、同意本府於非營利

活動中公開播映或

展示獲補助影片，

對於影片中之所有

著作權、肖像權等

無償供公益使用。 

三、影片之片尾及各項

對外文宣品應標示

補助單位及機關識

別圖樣。標示方式

及機關識別圖樣由

本府提供之。 

第八條 前條第七款之回

饋計畫至少應包括下

列事項： 

一、無償提供於本縣景

點側拍花絮至少十

五分鐘影片，供本

縣作行銷等公益之

用。 

二、同意本府於非營利

活動中公開播映或

展示獲補助影片，

對於影片中之所有

著作權、肖像權等

無償供公益使用。 

三、影片之片尾及各項

對外文宣品應標示

補助單位及機關識

別圖樣。標示方式

及機關識別圖樣由

本府提供之。 

為縮短影片時間，有效擷

取精華花絮，爰修正第一

款影視業者回饋花絮影

片分鐘數。另考量隨著影

視產業型態演進，已逐漸

影響現行技術及呈現方

式，爰除前述 2分鐘回饋

影片外，為可擇定其他有

效並有助本縣行銷宣傳

方式，就未來可能產生新

型回饋方式，增列「或其

他創意行銷回饋計畫」文

字。 



第十四條 所拍攝之影片

經公開播映或發行

後，受補助者應檢具影

片全片一份、本縣景點

側拍花絮影片十份及

本縣拍攝景點清單一

份，向本府申請結案審

核。 

受補助者應於影

片經本府通知結案審

核通過之日起一個月

內，檢具補助成果報告

書 (含總支出明細表)

及相關文件，向本府辦

理結案事宜。 

受補助者於(每

期)請領補助款時應檢

附原始憑證。 

第十四條 所拍攝之影片

經公開播映或發行

後，受補助者應檢具影

片全片一份、本縣景點

側拍花絮影片十份及

本縣拍攝景點清單一

份，向本府申請結案審

核。 

受補助者應於影

片經本府通知結案審

核通過之日起一個月

內，檢具補助成果報告

書(含總支出明細表)

及相關文件，向本府辦

理結案事宜。 

受補助者應妥善

保管原始憑證十年以

上，以備本府及審計機

關查核。 

為利原始憑證之查核控

管，爰修正第三項請款條

件檢附資料。 

 


